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证券代码：601118          证券简称：海南橡胶         公告编号：2017-052 

海南天然橡胶产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

第四届董事会第三十二次会议决议公告 

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

述或者重大遗漏，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、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。 

海南天然橡胶产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第四届董事会第

三十二次会议于 2017 年 10 月 30 日以通讯表决方式召开，公司已于 2017 年 10

月 27 日以书面形式向公司全体董事发出了会议通知。本次会议应到董事 9 名，

实际参会董事 9 名。本次会议的召集、召开符合《公司法》、《公司章程》的有关

规定，合法有效。会议以记名投票表决方式通过如下议案： 

一、审议通过《海南橡胶 2017 年第三季度报告（全文及正文）》（详见上

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.sse.com.cn） 

表决结果：本议案获得通过，同意 9票，反对 0票，弃权 0票。 

二、审议通过《关于对外投资暨关联交易的议案》（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

网站 www.sse.com.cn） 

公司全体独立董事发表了同意的事前认可意见和独立意见。 

表决结果：本议案获得通过，同意 7票（关联董事刘大卫、彭富庆回避表决），

反对 0票，弃权 0票。 

三、审议通过《关于控股子公司整体改制设立股份有限公司并申请在新三

板挂牌的议案》（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.sse.com.cn） 

表决结果：本议案获得通过，同意 9票，反对 0票，弃权 0票。 

 

特此公告。 

 

海南天然橡胶产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董  事  会 

2017年10月31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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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： 

独立董事对公司对外投资暨关联交易事项的事前认可意见 

根据《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》、《公司章程》和《公

司独立董事工作制度》等相关规定，我们作为海南天然橡胶产业集团股份有限公

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的独立董事，就公司向关联方现金增资相关事宜进行了

事前审核，发表意见如下： 

本次关联交易公平、公正、合理，有利于进一步增强公司盈利能力，不存在

损害公司和广大股东（尤其是中小股东）的利益。我们同意该事项。 

 

 

 

独立董事：马龙龙、毛嘉农、胡秀群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7 年 10 月 27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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独立董事对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三十二次会议部分议案的独立意见 

根据《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》、《上海证券交易所股

票上市规则》、《公司章程》等有关规定，我们作为海南天然橡胶产业集团股份有

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的独立董事，本着对公司、全体股东负责的态度，

按照实事求是的原则，对公司对外投资暨关联交易事项发表如下独立意见： 

公司增资海南农垦乌石白马岭茶业有限公司，有利于充分发挥公司资源效

应，符合公司的发展战略和实际经营需要，不存在损害公司及中小股东利益的行

为，也不会影响上市公司的独立性。本次交易客观、公允、合理，决策程序符合

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。我们同意该议案。 

 

 

独立董事：马龙龙、毛嘉农、胡秀群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7 年 10 月 30 日 


